
 

独立董事意见 

 

    经与管理层沟通并查阅相关资料，我们了解到，公司“关于受让

六家煤矿财产份额”的收购事项，是为满足贵州省政府关于煤矿企业

兼并重组政策与实施工作的要求，是公司积极推进煤矿兼并重组战略

的又一具体步骤，我们认为该收购事项是必要的和可行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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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伦置业七届八次董事会独立董事的疑问和建议 

 

1、关于成立全资子公司---深圳天伦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。总的看来，

我们觉得从公司发展视角看，设立该公司具有必要性。但需要注意以下几点： 

（1）该公司的目的是想获得深圳前海开发的政策优惠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

其业务必须符合深圳前海开发的相关政策要求。 

（2）应该对该项目的风险进行深入细致的评估。 

（3）公告草案中关于“成立公司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”表

述过于简单，尤其是对风险缺乏表述。 

（4）公告中关于“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”的依据应该写明。

此事项属于重大事项，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批。 

2、关于受让六家煤矿财产份额的议案。根据贵州省关于煤矿整顿的要求，

达不到年产 200 万吨煤矿企业需要关闭。为了适应这一要求，我公司在贵州建立

了“贵州天伦矿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”，并陆续重组了三家煤矿，但还达不到年产

200 万吨的要求。为此，本次又吸纳 6 家煤矿。对这一事项，我们认为是必须要

做的。但是，以下问题请予以关注： 

（1）按照管理层的说法，根据贵州省的相关规定，贵州天伦矿业投资控股

有限公司收购六家标的煤矿各自 1%的财产份额，就控制了这些公司的采矿权（采

矿权与生产权分离），进而控制这些企业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目前这种重组是迫

不得已，有很大的风险（假如这 6 家煤矿出现了重大安全事故，贵州天伦矿业投

资控股有限公司承担什么责任？），公司必须高度重视此项目的风险，对此进行

专题研究，拿出切实可行的风险应对策略。 

（2）所收购的标的煤矿中有四家“均为在建矿井，何时能够达到生产条件

具有不确定性”，我们认为风险很大，应当特别关注。 

（3）公告草案中指出：“本次收购事项未经专项审计或评估，转让价格为协

议价格。”请说明定价依据，特别关注是否高估了“标的价值”。 

（4）此重大事项，是否应当通过股东大会审批。公告草案中“本次收购事

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”的依据何在？请予以说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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